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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命令之種類
⏐壹⏐



⾏政命令之種類

⾏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
對多數不特定⼈⺠就⼀般
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
法律效果之規定。

法規命令 職權命令 ⾏政規則

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
或長官對屬官，依其權
限或職權為規範機關內
部秩序及運作，所為非
直接對外發⽣法規範效
⼒ 之 ⼀ 般 、 抽 象 之 規
定。

各機關依其法定職權訂
定之命令，應視其性質
分別下達或發布，並即
送立法院。

對外效⼒

依職權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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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法規標準法之種類

⾏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訂
定發布之命令。

授權命令職權命令

⾏政機關依其法定職權訂
定下達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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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條： 
各機關依其法定職權
或基於法律授權訂定
之命令，應視其性質
分別下達或發布，並
即送立法院。

送立法院

• 立法院職權⾏使法§60 I：各機關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授權訂定之命令送
達立法院後，應提報立法院會議。 

• §62：（第1項）⾏政命令經審查後，發現有違反、變更或牴觸法律者，或應
以法律規定事項⽽以命令定之者，應提報院會，經議決後，通知原訂頒之機關
更正或廢⽌之。（第2項）前條第⼀項視為已經審查或經審查無前項情形之⾏
政命令，由委員會報請院會存查。（第3項）第⼀項經通知更正或廢⽌之命
令，原訂頒機關應於⼆個⽉內更正或廢⽌；逾期未為更正或廢⽌者，該命令失
效。



法規命令
⏐貳⏐



法規命令之概念

⾏政程序法第150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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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所稱法規命令，係指⾏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對多數不特
定⼈⺠就⼀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法律效果之規定。

訂定權源 規範對象 規範客體 規範效果

法律授權 不特定⼈⺠ ⼀般抽象事件 對外效⼒



法規命令之概念特徵

1. 按中央法規標準法第7條規定：「各機關依其
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授權訂定之命令，應視其
性質分別下達或發布，並即送立法院。」學理
上爰依上開規定將命令區分為職權命令與授權

命令。 

2. 復按⾏政程序法第150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
稱法規命令，係指⾏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對
多數不特定⼈⺠就⼀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
⽣法律效果之規定。」因此，⾏政程序法所稱
法規命令，須具備「⾏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訂
定」及「對多數不特定⼈⺠就⼀般事項所作抽
象之對外發⽣法律效果之規定」2項要件，如
僅符合上開2項要件之⼀者，則不屬之。 

3. 另查⾏政實務上亦不乏有⾏政機關依法律授權
訂定，但非對不特定⼈⺠就⼀般事項所作抽象
之對外發⽣法規範效果之規定，例如：依蒙藏
委員會組織法第26條授權訂定「蒙藏委員會會
議規則」；依⼤學法第36條授權訂定之各⼤學
組織規程；依電⼦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5條第3
項授權訂定「電⼦遊戲場業同⼀營業場所認定
基準」等。本件中央研究院評議會會議規則雖
係依中央研究院組織法第10條第4項規定訂
定，惟其並非對不特定⼈⺠就⼀般事項所作抽
象之對外發⽣法規範效果之規定，故不屬⾏政
程序法第150條第1項所稱之法規命令。⾄於其
法律性質為何，宜由該法規主管機關或其上級
機關本於權責審認判斷。

法務部105年05⽉06⽇法律字第1050056296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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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命令與其他⾏政⾏為之概念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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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權源 規範對象 規範客體 規範效果

法律授權 不特定⼈⺠ ⼀般抽象事件 對外效⼒

⾏政規則

⾏政處分

⾏政規則

⾏政規則



實質法規命令

1. 實質法規命令：為實質意義之法規命令的簡稱，指法律授權機關就⼀般事項訂定之抽象規範，因
其性質或內容特殊，不宜或顯難以法規命令名稱及法條形式出之者，法律授權不適⽤中央法規標
準法所定法規名稱、法條格式之規定。其雖不具法規命令之名稱與格式，但已具法規命令由法律
授權就⼀般事項為抽象規範並對多數不特定⼈⺠發⽣法律效果之實質，故稱為實質法規命令。 

2. 實質法規命令應以「令」發布或依法律規定「公告」之，並應踐⾏⾏政程序法第⼀百五⼗四條之
預告程序，發布後應刊登公報並即送立法院備查，並應於「公告」或「令」中敘明⽣效⽇期（格
式如附件⼗七）。於其修正、廢⽌時，亦同。（司法院及所屬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四）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3條： 
各機關發布之命令，得依其性質，稱規程、規則、細則、辦法、綱要、標準或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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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類別及規模之食品業，應符合食品安全管制
系統準則之規定。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類別及規模之食品業者，應向中央或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登錄，始得營業。

食品安全衛⽣管理法第8條



法規命令之⽣效要件

1. 政府採購法（下稱本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其
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
為」，係法律就發⽣同條項所定採購機關沒收或
追繳廠商押標⾦法律效果之要件，授權主管機關
在同條項第1款⾄第7款之⾏為類型外，對於特定
⾏為類型，補充認定屬於「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
反法令⾏為」（本院103年度7⽉份第1次庭長法官
聯席會議決議參照）。主管機關依此款所為之認
定，屬於對多數不特定⼈⺠，就⼀般事項所作抽
象之對外發⽣法律效果之規定（⾏政程序法第150
條第1項），具有法規命令之性質。 

2. ⽽各機關基於法律授權訂定之命令應發布，且依
90年1⽉1⽇起施⾏之⾏政程序法第157條第3項規

定，法規命令之發布，應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

紙，此為法規命令之⽣效要件。政府公報或新聞

紙，係屬⽂書（紙本）。網際網路並非⽂書（紙
本），⾃非屬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3. ⾏政院公共⼯程委員會92年11⽉6⽇⼯程企字第
00438750號函，將機關辦理採購，發現廠商有
本法第50條第1項第5款『不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
⽂件內容有重⼤異常關聯者』情形，依本法第31
條第2項第8款規定，認定該等廠商有影響採購公
正之違反法令⾏為，僅在網站上公告，未刊登政
府公報或新聞紙，不能認已踐⾏發布程序，⽋缺
法規命令之⽣效要件，尚未發⽣效⼒。

最⾼⾏104年度4⽉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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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命令再授權之禁⽌

■ 法律授權主管機關依⼀定程序訂定法規命令以補充法律規定不⾜者，該機關即應予以遵守，不得
捨法規命令不⽤，⽽發布規範⾏政體系內部事項之⾏政規則為之替代。倘法律並無轉委任之授

權，該機關即不得委由其所屬機關逕⾏發布相關規章，是所謂法規命令轉授權或再授權禁⽌（司

法院釋字第524號解釋參照）。（法務部108年03⽉28⽇法律字第10803504780號書函） 
  
■ 全⺠健康保險為強制性之社會保險，攸關全體國⺠之福祉⾄鉅，故對於因保險所⽣之權利義務應

有明確之規範，並有法律保留原則之適⽤。若法律就保險關係之內容授權以命令為補充規定者，
其授權應具體明確，且須為被保險⼈所能預⾒。⼜法律授權主管機關依⼀定程序訂定法規命令以
補充法律規定不⾜者，該機關即應予以遵守，不得捨法規命令不⽤，⽽發布規範⾏政體系內部事
項之⾏政規則為之替代。倘法律並無轉委任之授權，該機關即不得委由其所屬機關逕⾏發布相關
規章。（司法院釋字第524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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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規則
⏐參⏐



⾏政規則之概念及種類

⾏政程序法第15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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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所稱⾏政規則，係指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或長官對屬官，依其權限或職權為規範機關內部秩序及運
作，所為非直接對外發⽣法規範效⼒之⼀般、抽象之規定。 

⾏政規則包括下列各款之規定︰ 
⼀、關於機關內部之組織、事務之分配、業務處理⽅式、⼈事管理等⼀般性規定。 
⼆、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解釋法令、認定事實、及⾏使裁量權，⽽訂頒之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準。

第⼀類⾏政規則 第⼆類⾏政規則

關於機關內部之組織、事務
之分配、業務處理⽅式、⼈
事管理等⼀般性規定。

解釋性規定（函釋、釋⽰）
應由其⾸長
簽 署 ， 並 登
載 於 政 府 公
報發布之。



⾏政函釋之⽣效要件

最⾼⾏112上584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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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政程序法第161條規定，有效下達之⾏政
規則，即具有拘束訂定機關、其下級機關及屬
官之效⼒，⽽同法第159條第2項第2款之解釋
性規定及裁量基準等⾏政規則，因對⼈⺠有影
響，基於法治國家要求，⾏政機關訂定此等⾏
政規則，除應依同法第160條第1項規定下達下
級機關或屬官外，依同條第2項規定，應由其
⾸長簽署，並登載於政府公報發布之。惟此⼀
發布並非解釋性⾏政規則之成立或⽣效要件，
未依⾏政程序法第160條第2項規定登載於政府
公報，並不影響解釋性⾏政規則之效⼒。 

2. 從⽽，原判決敘明：經濟部以110年12⽉10⽇
函敘明109年3⽉20⽇公告「低污染認定基
準」編號28細類2399，所指「依法設置有廢
⽔處理設施者」，係「依規取得臨時登記⼯廠
者並取得環保機關出具之⽔污染防治許可
證」，旨在解釋「低污染認定基準」審認疑
義，核與⼯廠管理輔導法第28條之5第1項立法
旨趣無違，屬解釋性⾏政規則，僅需有效下達

即可，無涉法規命令之發布程序等語，於法並
無違誤。



⾏政函釋之⽣效⽇期

⾏政主管機關就⾏政法規所為之釋⽰，係闡明法規之原
意，應⾃法規⽣效之⽇起有其適⽤（司法院釋字第287號
解釋意旨參照），原判決已說明財政部98年7⽉7⽇函釋係
財政部基於稅捐主管機關職權，就所得稅法第66條之8規

定適⽤所為解釋，核與稅捐稽徵法第12條之1之規定及實質

課稅原則無違，本件⾃得適⽤，依上開說明，亦無不合，
上訴意旨謂財政部98年7⽉7⽇函釋係屬上訴⼈⾏為後所發
布，本件應無適⽤，亦有誤解，⽽不⾜採。

最⾼⾏101判4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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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機關基於法定職權，就⾏政法規所為之釋⽰，係闡明法規之原意，性質上並非獨立之⾏政命
令，固應⾃法規⽣效之⽇起有其適⽤。惟對同⼀法規條⽂，先後之釋⽰不⼀致時，非謂前釋⽰當
然錯誤，於後釋⽰發布前，主管機關依前釋⽰所為之⾏政處分，其經⾏政訴訟判決⽽確定者，僅
得於具有法定再審原因時依再審程序辦理；其未經訴訟程序⽽確定者，除前釋⽰確屬違法，致原
處分損害⼈⺠權益，由主管機關予以變更外，為維持法律秩序之安定，應不受後釋⽰之影響。

司法院
釋字第
2 8 7 號
解釋



適⽤法規之判斷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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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9年8⽉29⽇修正發布之省訂河川管理規則第17條第1項規定，以⾜以妨礙⽔流之農作物為禁⽌種植之標
的，並於第2項明⽂由省管理機關會同農業主管機關擬訂「妨礙⽔流之農作物」之種類及⾼度標準，報
省府核定公告，惟依該規定要求應訂定之標準遲未經訂定公告。 

2. 迄89年9⽉6⽇始經經濟部依部訂河川管理規則第15條第2項規定，公告發布89年河川區域種植規定作為
判斷標準，第2點規定：「本規定⽤詞除台灣省河川管理規則另有規定外，其含義如下：……（16）長
年⽣作物：指農作物收成後無需再播種即可繼續⽣長之作物。……」第4點規定：「河川區域內種植農
作物之處理⽅式如下：……（2）長年⽣……作物禁⽌種植。」 

3. 以上各該函釋、規定雖係發布於⾏政程序法施⾏前，惟本於同⼀法理，審視各該內容非在對於「⾜以妨
礙⽔流」⼀詞進⾏釋疑，⽽係頒布判斷「⾜以妨礙⽔流」之標準及處理⽅式，屬適⽤法規之判斷基準，
應⾃發布時發⽣效⼒，尚非解釋性⾏政規則可比，⽽謂得依司法院釋字第287號解釋意旨⾃⽔利法⽣效

之⽇起有其適⽤。 
4. 原審論斷臺灣省政府⽔利處87年5⽉5⽇函，及89年河川區域種植規定，係在闡明法規所稱「⾜以妨礙

⽔流之植物」之原意，為解釋性⾏政規則，⾃修正前⽔利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於00年00⽉00⽇⽣效⽇
開始適⽤，或⾄少應⾃79年8⽉29⽇省訂河川管理規則第17條第1項第4款規定發布起有其適⽤，進⽽以
上訴⼈所種植之桑椹樹為長年⽣植物，屬⾜以妨礙⽔流之農作物，認定其種植為違法⾏為⽽不值得保護
云云，其適⽤法規顯有未當。

最⾼⾏113上59判決



⾏政規則外部效⼒之主張⽅式

1. 憲法第7條：「中華⺠國⼈⺠，無分男女、宗
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律平等。」
⾏政程序法第6條：「⾏政⾏為，非有正當理
由，不得為差別待遇。」 

2. 透過上開平等原則之作⽤，⾏政機關內部之指令
或作業規定具有外部效⼒，亦即⾏政機關非有正
當理由，作成⾏政⾏為時，應依其內部指令或作
業規定，對⾏為相對⼈不得為差別待遇；相對⼈
亦有要求⾏政機關依其內部之指令或作業規定，
對其為與其他⼈相同處理之請求權。 

3. 準此，本件雖然依臺北市攤販管理規則第10條第
1項及第11條第1項規定，臺北市政府對於上訴⼈

未經領有該府攤販營業許可證之無證攤販，並無
予以安置之義務，惟被上訴⼈既為應市政建設之
需要，以專案⽅式例外對於無證攤販予以安置，
成立專案⼩組辦理系爭攤販臨時集中場有證及無
證攤販安置資格審查，並訂有資格審查條件，基
於上述憲法及⾏政程序法要求之平等原則，被上
訴⼈對受其審查是否得安置於關渡宮攤販臨時攤
棚之有證及無證攤販，應公平處理，非有正當理
由，不得在相同情形下，作不同處理，並應受其
所訂立之審查條件之限制，否則有違上開平等原
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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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96判1651判決



⾏政法院之⾏政規則審查權

參照⽔利法第93條之5、⾏政罰法第22條第1項及廢
⽌前之沒入設施或機具作業要點第6點規定，不屬
於在河川區域內未經許可採取或堆置⼟⽯，⽽受處
罰之⾏為⼈所有之設施或機具，因所有⼈之故意或
重⼤過失，致使該設施或機具成為該違反⽔利法上
義務⾏為之⼯具者，固得裁處沒入。惟主管機關應
舉證證明係因該設施或機具之所有⼈之故意或重⼤
過失，致使該設施或機具成為該違反⽔利法上義務
⾏為之⼯具者，始得裁處沒入該設施或機具。從

⽽，廢⽌前之沒入設施或機具作業要點第6點規
定，須違反⽔利法上義務之⾏為⼈以外之所有⼈提
出於案發前已向警察機關報失或其他機關⽂件得以
證明其無故意或重⼤過失，致將該等設施或機具交
由違反⽔利法上義務之⾏為⼈使⽤者，始得廢⽌其
扣留或沒入處分，返還該所有⼈，並作成紀錄等，
顯然違反⾏政程序法第36條之職權調查主義及同法
第43條之採證法則，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此部分
規定不應適⽤。

最⾼⾏98判字第930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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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院之⾏政規則審查權

系爭執⾏作業要點（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處理違
反臺北市舞廳舞場酒家酒吧及特種咖啡茶室管理⾃
治條例暨臺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治條例重⼤違規
事件⾏政執⾏作業要點），係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
局「處理違反『臺北市舞廳舞場酒家酒吧及特種咖
啡茶室管理⾃治條例』暨『臺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
⾃治條例』重⼤違規事件⾏政執⾏作業」，以加強
管理該市「舞廳業、舞場業、酒家業、酒吧業、特
種咖啡茶室業及資訊休閒業」⽽訂定。核其規定全
⽂，乃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為協助下級機關及屬
官處理上開營利事業重⼤違規事件⾏政執⾏業務之
處理⽅式、認定事實及⾏使裁量權所為技術性、細
節性⽽訂頒之⾏政規則，其中第4點「申請復⽔復
電程序」第1款「營業場所經依本要點斷絕營業所必

須之⾃來⽔或電⼒者，須⾃斷絕⾃來⽔或電⼒之⽇
起六個⽉後⽅得申請復⽔、復電」規定，未分別違
規⾏為⼈是否業經原處分機關以「直接強制執⾏」
之⽅法執⾏「斷絕違規⾏為⼈『營業場所』所必須
之⾃來⽔、電⼒」⽽依處分內容停⽌營業，已達成
執⾏⽬的，應依前開⾏政執⾏法規定終⽌執⾏—亦
即應依職權或義務⼈、利害關係⼈之申請，恢復執
⾏前（斷⽔、斷電前）之⽤⽔、⽤電狀態，⼀律
「⾃斷絕⾃來⽔或電⼒之⽇起六個⽉後⽅得申請復
⽔、復電」，不當限制營業場所所有權⼈或使⽤⼈
⽣活所須之⽤⽔、⽤電與有效利⽤建物所有權之權
利，逾越達成執⾏⽬的之必要限度（比例原則），
且無法律授權，與法有違，⾏政法院應予拒絕適
⽤。

最⾼⾏102判第472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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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各法院就其審理之案件，對裁判上所應適⽤之法律位階法規
範，依其合理確信，認有牴觸憲法，且於該案件之裁判結果
有直接影響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憲法訴訟法第5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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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屬法律位階以下之法規範，例如法規命令及⾏政規
則，則各法院得依職權⾃⾏審究其與上為規範有無牴
觸。若確認有牴觸上為規範之情形下，法院得逕為不予
適⽤，不以之作為裁判所應適⽤之規範範疇。



⾏政法規變動之信賴保護

1. 信賴保護原則攸關憲法上⼈⺠權利之保障，公權⼒⾏使涉及⼈⺠信賴 利益⽽有保護之必要者，
不限於授益⾏政處分之撤銷或廢⽌（⾏政程序法第⼀百⼗九條、第⼀百⼆⼗條及第⼀百⼆⼗六條
參照），即⾏政法規之廢⽌或變更亦有其適⽤。⾏政法規公布施⾏後，制定或發布法規之機關依
法定程序予以修改或廢⽌時，應兼顧規範對象信賴利益之保護。除法規預先定有施⾏期間或因情
事變遷⽽停⽌適⽤，不⽣信賴保護問題外，其因公益之必要廢⽌法規或修改內容致⼈⺠客觀上具
體表現其因信賴⽽⽣之實體法上利益受損害，應採取合理之補救措施，或訂定過渡期間之條款，
俾減輕損害，⽅符憲法保障⼈⺠權利之意旨。 

2. ⾄經廢⽌或變更之法規有重⼤明顯違反上位規範情形，或法規（如解釋性、裁量性之⾏政規則）
係因主張權益受害者以不正當⽅法或提供不正確資料⽽發布者，其信賴即不值得保護；⼜純屬願
望、期待⽽未有表現其已⽣信賴之事實者，則⽋缺信賴要件，不在保護範圍。

司法院釋字第525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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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作業流程（SOP）之法律性質

臺北市法規SOP專區表述

SOP非屬⾏政規則，究竟是本質上不該當⾏政規則之要件與特徵？抑或僅
屬因未踐⾏下達程序，故為「不⽣效⼒」之⾏政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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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權命令
⏐肆⏐



教育部推動⼤專校院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補助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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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推動⼤專校院社會責任實踐計畫（以下
簡稱本計畫），期強化⼤專校院與區域城鄉發展之在地連結合作，實踐其
社會責任，⿎勵教師帶領學⽣以跨系科、跨團隊或跨校聯盟之結合，或以
結合地⽅政府及產業資源，共同促進在地產業聚落、社區⽂化創新發展，
並能對接國際⾼等教育發展趨勢，將優質之社會實踐成果發表或交流，特
訂定本要點。 

⼆. 補助對象：公私立⼤專校院（以下簡稱學校），不包括空中⼤學及專案輔
導學校。 

三. 補助計畫期間：⼀百⼗⼆年⼀⽉⼀⽇⾄⼀百⼀⼗六年⼗⼆⽉三⼗⼀⽇，採
分年核定補助。 

六. 審查作業：（⼀）由本部遴聘各領域專家學者、產業界及區域發展有關代
表、政府部⾨代表等組成審查⼩組，依學校研提申請計畫內容，得促進在
地發展之效益及計畫團隊之能量等進⾏審查。（⼆）審查⽅式如下：１、
初審：審查⼩組進⾏書⾯審查，通過者進⾏複審。２、複審：由學校及計
畫團隊向審查⼩組進⾏簡報，其中⼤學特⾊類深耕型計畫及永續發展類計
畫於必要時，由審查⼩組依據計畫內容，⾄實際計畫執⾏場域進⾏實地訪
查。通過者，經審查⼩組建議補助額度後，由本部核定。

給付⾏政

職權訂定

⼤專校院

外部效⼒



地⽅⾃治規則
Prof. D

r. C
hen-Jung C

han

26

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就其⾃治事項，得依其法定職權或法律、基於法律授
權之法規、⾃治條例之授權，訂定⾃治規則。 
前項⾃治規則應分別冠以各該地⽅⾃治團體之名稱，並得依其性質，定名為規程、規則、細則、辦
法、綱要、標準或準則。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治規則，除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另有規定外，應於發布後
分別函報⾏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縣政府備查，並函送各該地⽅立法機關查照。

地⽅制度法第27條

直轄市、縣 (市) 、鄉 (鎮、市) 得就其⾃治事項或依法律
及上級法規之授權，制定⾃治法規。⾃治法規經地⽅立
法機關通過，並由各該⾏政機關公布者，稱⾃治條例；
⾃治法規由地⽅⾏政機關訂定，並發布或下達者，稱⾃
治規則。

地⽅制度法第25條



⾏政程序法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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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7-1條

本法所稱職權命令，係指⾏政機關依其法定職權，對多數不特定⼈⺠就⼀般
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法律效果之規定。 
應以法律或法規命令規定之事項，不得以職權命令定之。

職權命令之訂定、修正、廢⽌、停⽤或恢復適⽤，準⽤第152條⾄第155條
及第157條第3項之規定。

第157-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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